关于市政协第十四届四次会议

类 0059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赵瑞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部旧址保护的建议”已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关心。您对于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部旧址保护的建议具有现实意义，为文物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收到您的建议后，我局高度重视，结合革命文物保护工作要求，积极采纳您提出的相关保护建议。

下庄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旧址位于盂县上社镇下庄村，于2022年被山西省文物局公布为山西省第二批革命文物。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于1937年冬在五台县东冶镇成立，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曾驻扎在上社镇下庄村。保护好该处旧址，对于做好我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重要意义。
针对您提出的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部旧址面临的房屋年久失修问题。我局高度重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2024年11月局党组书记亲自带队赴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部旧址进行革命文物活化利用工作调研并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进行工作安排，要求盂县文物局和上社镇政府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提升旧址的保护利用水平。随后，盂县文物局按照市文物局要求，针对该处革命文物尚未对外开放、活化利用水平较低等问题进行了整改，通过对旧址编制活化利用方案以及树立革命文物公示牌等方式，逐步提高该处革命文物的展示利用水平。同时积极对接县委党史部门，切实抓好对该处旧址的史料搜集和史实论证工作，确保史料的真实可靠，为推动革命文物活化利用奠定基础。

目前，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部旧址产权属于个人所有，盂县上社镇政府正在与产权所有者积极对接，商讨产权置换与补偿相关事宜，力争收回产权，或通过合作开发的形式，让旧址成为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阵地，吸引更多游客来缅怀先烈、真正实现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但因该旧址产权归多人所有且产权人对补偿要求较高，故上社镇政府与产权所有人尚未达成一致，还需继续推进相关事宜。
二、对于您提出的旧址维护和新址搬迁保障经费不充足以及经费不能及时到位的问题。一是市文物局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加快实施革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以及文物安全防护工程等修缮项目。“十四五”期间，我局争取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及政府一般债券共计722.57万元，对4处革命文物进行了修缮保护，实施了牺盟会五县中心旧址修缮工程，石评梅故居修缮工程、安防工程，百团大战狮脑山战斗遗址保护修缮工程和《人民日报》造纸厂旧址门楼修缮工程。通过对革命文物本体的修缮和周边环境的保护，不仅延续了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和风貌完整性，同时进一步增强了革命文物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实现了革命文物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二是盂县文物局2025年低级别文物修缮、县保和未定级文物日常养护等经费已获财政预算批复，其中，低级别文物修缮资金安排100万元，文物保护利用经费45万元，文物日常养护经费20万元，同时县财政安排62万元用于革命文物活化利用方案编制和展陈项目布展。我局将督促盂县文物局合理统筹安排资金，对急需保护修缮的革命文物进行修缮。三是深入推进文明守望工程，积极引入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全市现已签订文物认领认养协议20处，引入社会资金1180万元，其中大阳泉古村义学堂文物认养保护利用优秀案例被《人民日报》头版报道。
非常感谢您对文物工作的支持！我局将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加快提升革命文物保护水平，同时欢迎您提出更多宝贵建议，继续支持关心我市文物事业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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